
致：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
  香港干諾道中 64 號廠商會大廈 
圖文傳真(Fax) ： 2815 4836 
 

租用廠商會會議廳申請表 
(地址：中環干諾道中 64 號廠商會大廈 27 字樓) 

Application form for booking Conference Hall 
(Address : 27/F, CMA Building, 64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) 

 
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公司地址 Address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會員 Member  非會員 Non Member 
 

聯絡人 Contact Person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電話 Tel.：             傳真 Fax：           
 

電郵地址 E-mail Address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申請日期： 申請時間： 
Booking Date：         Booking Hours：                
 

活動性質 Nature of Event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所需器材 Equipment required：(請 適用者 Please tick ) 
 

 投影機(可接駁電腦) Data Show 
 手 提 電 腦 Notebook 
 DVD 放影機 DVD Player 
 投   射   機 Overhead Projector 
 無   線   咪 Wireless Microphone 
 會議告示板  Flip Chart 
 白       板 White Board 

 
 

租用條例  
• 本會須視乎場地之許可及租用之目的方可接受申請。  
• 租用之會議廳必須與申請表上填報的活動用途相符。  
• 本會以先到先得之形式預留場地，但須在清繳費用後方能作實申請。一經接納，所有費用概不發還。  
• 租用者必須遵照本會之租用條例及遵守職員的指示。本會對租用者舉行的活動概不負責。  
• 所租用之場地及儀器，如有任何損壞，租用者須負起一切維修或賠償費用。  
 
 
 

 
公司蓋章及簽署 日期 
Company Chop with Signature Date 


